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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 

    根據衛生福利部統計資料顯示，108 年基隆市(以下簡稱本市)性侵害

通報案件計 161件，為近十年最低，主要發生場所以「住(居)所」占 5成 6

最多，被害人以女性居多，嫌疑人則以男性居多，兩性被害人及嫌疑人年

齡均以「12-未滿 18歲」最多，被害人及嫌疑人兩造關係以「朋友」占 47.20%

最多，被害人保護扶助項目以「諮詢協談」服務為大宗，加害人處遇期程

以「9個月-未滿 1年」較多，再犯情形以「低再犯」為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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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 前言 

    依據衛生福利部保護服務司對性侵害定義之界定：性侵害不是性，而

是暴力；只要「沒有」經過您的同意，以強暴、脅迫、恐嚇、催眠術、藥

物控制或其他違反您意願的方式發生性行為，都算是性侵害，就算是兩情

相悅，但有一方未滿 16歲，也是性侵害。 

    近年來發生的臺灣「房思琪」事件、日本「伊藤詩織」案及美國「#Me 

Too」運動，揭露出性侵害案件不是個別人士的遭遇，而是一個非常普遍的

社會問題。根據衛生福利部統計資料顯示，108年全國性侵害通報案件受暴

人數計 8,160 人，其中以 18 歲以下族群為最多，性侵比率以熟識者居冠，

從關係分析來看，最常發生在朋友關係，其次是親屬關係、網友關係。因

此，本文蒐集本市近十年性侵害通報案件統計資料，期能透過數據作為推

動相關保護扶助措施之參考。 

 

貳、 現況分析 

 一、108年性侵害通報案件計 161件，為近十年最低，主要發生場所以「住 

     (居)所」占 5成 6最多。 

108年本市性侵害通報案件計161件，較107年減少32件(或-16.58%)，

較 99年減少 41件(或-20.30%)。近十年通報件數在 101年達到最高峰，計

408件，102年起大致呈下降趨勢，至 108年呈現最低點。(詳圖 1) 

觀察性侵害通報案件主要發生場所，以「住(居)所」91件(占 56.52%)

最多，「公共場所」20 件(占 12.42%)居次，此 2 場所合計 111 件，已達總

數之 68.94%。(詳圖 2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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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圖 1、近十年基隆市性侵害事件通報概況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圖 2、108年基隆市性侵害通報案件主要發生場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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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二、近十年性侵害通報案件被害人均以女性居多，108年兩性被害人年齡 

     均以「12-未滿 18歲」最多，顯示少年被害人仍為性侵害事件的高風 

險族群。 

108 年本市性侵害通報案件被害人計 153 人，男性 21 人(占 13.73%)，

女性 132 人(占 86.27%)。近十年被害人均以女性居多，男、女性被害人數

均呈增減互見的不規則變動。性比例係指每百位女性相對的男性人口，108

年本市被害人性比例為 15.91，較 99年增加 10.21。(詳圖 3)  

       圖 3、近十年基隆市性侵害通報案件被害人概況 

    以年齡結構觀察，108年本市女性被害人以適逢青春期之「12-未滿 18

歲」占女性被害人 58.33%居首，「18-未滿 24 歲」占 11.36%次之，兩者合

占近 7成，與 99年相較，結構相仿，惟「30-未滿 40歲」女性被害人比率

有明顯增加之現象，較 99年增加 6.81個百分點，增幅最大。108年男性被

害人亦以「12-未滿 18歲」占男性被害人 71.43%居首，「30-未滿 40歲」占

14.29%次之，兩者合占逾 8成，與 99年相較，以「30-未滿 40歲」增加 14.2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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個百分點及「6-未滿 12 歲」減少 6.35 個百分點最多。綜上，99 年及 108

年本市男、女性被害人占該性別被害人比率皆以「12-未滿 18 歲」最高，

顯示少年1被害人仍為性侵害事件的高風險族群。(詳圖 4、圖 5) 

圖 4、108年基隆市性侵害通報案件女性被害人年齡概況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圖 5、108年基隆市性侵害通報案件男性被害人年齡概況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根據「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」第 2 條所載，少年係指十二歲以上未滿十八歲之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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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近十年性侵害通報案件嫌疑人均以男性居多，占比皆逾 8成，108年兩 

    性嫌疑人年齡均以「12-未滿 18歲」最多。 

108年本市性侵害通報案件嫌疑人計 135人，男性 117人(占 86.67%)，

女性 9人(占 6.67%)，性別不詳者 9人(占 6.67%)。近十年嫌疑人均以男性

居多，占比皆逾 8成，男姓嫌疑人數在 101年達到最高峰，計 288人，102

年起呈下降趨勢，108 年為 117 人，較 99 年減少 49 人(或-29.52%)。而女

性嫌疑人數則呈增減互見的不規則變動，108年為 9人，較 99年增加 6人(或

200%)。(詳圖 6)  

        圖 6、近十年基隆市性侵害通報案件嫌疑人概況 

    以年齡結構觀察，108年女性嫌疑人以「12-未滿 18歲」占女性嫌疑人

88.89%最多，其餘則為「18-未滿 24 歲」占 11.11%。108 年男性嫌疑人以

「12-未滿 18 歲」占男性嫌疑人 32.48%最多，「18-未滿 24 歲」占 14.53%

次之，年齡層分布較女性平均，與 99年相較，各年齡層以「12-未滿 18歲」

增加 18.02個百分點及「40-未滿 50歲」減少 3.91個百分點最多。綜觀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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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 明：男性占比=男性/(男性+女性+性別不詳者)*100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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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被害人及嫌疑人年齡，均以「12-未滿 18 歲」占比最高，此年齡層正值

青春期發展，是最需要被關懷、自主意識和自尊心增強的階段，除了完善

的性別平等教育及溫暖、平和的成長環境外，懂得放手、建立孩子自信系

統的父母亦是幫助他們度過叛逆期的重要角色。(詳圖 7、圖 8) 

          圖 7、108年基隆市性侵害通報案件女性嫌疑人年齡概況 

 

    圖 8、108年基隆市性侵害通報案件男性嫌疑人年齡概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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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108年性侵害被害人及嫌疑人兩造關係以「朋友」占 47.20%最多，被 

    害人保護扶助項目以「諮詢協談」服務為大宗，加害人處遇期程以「9 

    個月-未滿 1年」較多，再犯情形以「低再犯」為多。 

    進一步探討性侵害通報案件被害人及嫌疑人兩造關係， 108 年本市以

「朋友(家人的朋友、男女朋友、普通朋友、同學、鄰居)」關係占 47.20%

居多，「不認識」占 5.59%次之，顯示嫌疑人往往是身邊熟識的人。(詳圖

9) 

圖 9、108年基隆市性侵害通報案件被害人及嫌疑人兩造關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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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次亦以「諮詢協談」占 75.22%最多，「心理諮商與輔導」占 4.90%居次。

(詳圖 10) 

圖 10、108年基隆市性侵害保護扶助概況 

    針對性侵害加害人2，本市藉由性侵害加害人處遇3計畫，透過接受身心

治療或輔導教育等方式，提供加害人一個可能改變的機會，以導正其偏差

行徑。截至 108 年底本市性侵害加害人處遇期程以「9 個月-未滿 1 年」53

人(占 24.88%)最多，「3個月-未滿 6個月」40人(占 18.78%)居次，「未滿 3

個月」31人(占 14.55%)居第 3。觀察尚接受處遇加害人再犯情形(不含依少

年事件處理法裁定保護處分確定而法院認有必要者)，以「低再犯」占 46.96%

最多，其次為「中低再犯」占 41.74%。(詳圖 11、圖 12)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所稱性侵害犯罪，係指觸犯刑法第221條至第227條、第228條、第229條、第332條第2

項第2款、第334條第2項第2款、第348條第2項第1款及其特別法之罪；所稱加害人，係指觸犯前項各罪經

判決有罪確定之人。 
3性侵害加害人處遇：係指依據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2條第3項及第20條第1項、第2項規定應接受身心治療

及輔導教育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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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11、108年底基隆市性侵害加害人接受處遇情形—按處遇期程分 

 

圖 12、108年底基隆市性侵害加害人尚接受處遇情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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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明：本圖不含依少年事件處理法裁定保護處分確定而法院認有必要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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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 結語 

    每年四月最後一個週三為世界丹寧日4，是個鼓勵人們穿上牛仔褲喚起

大眾對性侵和性暴力錯誤觀念的關注，強調穿著不能成為性暴力的藉口，

在這一天穿牛仔褲已成為抗議性侵迷思的國際象徵。 

    性侵害被害人的穿著跟性侵害會不會發生，並沒有任何數據顯示有相

關性，主要還是以發生場所、關係別及年齡別等問題才是犯罪發生的因素。

108年本市性侵害被害人及嫌疑人兩造關係多為認識的朋友，陌生人案件反

而為少數，發生場所多為住(居)所，不論是被害人或嫌疑人年齡均以 12至

未滿 18歲占比最高，顯示性侵害案件特性與其他犯罪相反，加害人與被害

人雙方關係多為熟識，容易相信加害人而使自己處於危險或易被害之環

境。 

    為防治性侵害犯罪行為，依法保護性侵害被害人及其家屬，本市結合

警政、醫療、社政、教育、勞工、司法等網絡資源，共同積極宣導、教導

暴力預防觀念及自我保護方法，並提供 24小時受理通報、救援及緊急庇護、

陪同偵訊或出庭、醫療服務、心理輔導、經濟扶助、法律諮詢或扶助、就

學或轉學服務、就業服務等保護扶助內容，期以預防和救援並濟，降低性

侵害案件之發生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4世界丹寧日源自於1992年，在義大利羅馬發生了一件穿著牛仔褲的女孩被性侵的案件，犯嫌辯稱因為受

害者穿的牛仔褲非常緊，她必須幫助他脫下牛仔褲，所以不是性侵而是合意的性行為，而義大利最高法

院的判決內容也認為這是一個共同經驗的事實，如果沒有穿著牛仔褲的人積極合作，幾乎不可能脫下緊

身牛仔褲，結果引發了廣大民眾的抗議，因此各國間開始發起響應行動，在每年丹寧日這天穿牛仔褲抗

議性侵迷思，表達「穿著不能抵禦性侵」的理念。 

https://zh.wikipedia.org/w/index.php?title=%E5%BC%B7%E6%9A%B4%E8%BF%B7%E6%80%9D&action=edit&redlink=1

